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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3(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并进行其他选举：选举十五个 

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4 年 7月 22 日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告知，泰国决定竞选 2015 至 2017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选举定于 2014 年在

纽约举行)。 

 为此，我谨随函附上泰国根据大会关于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第 8

段，对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的自愿保证和承诺(见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

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诺拉戚·信哈舍尼(签名) 

 

 

 

 * A/69/150。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undocs.org/ch/A/RES/6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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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月 22 日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泰国竞选 2015-2017年人权理事会成员 
 

 

依照大会第 60/251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泰国对人权的贡献 

 

宣传：倡导并促进平等参与和机会 

1. 泰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如儿童、妇女、

残疾人和老年人。我们的目标是“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群体

的人权都得到尊重和保护。 

2. 泰国是《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三项《任择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我们也正处于加

入其《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我国一直努力根据这些国际人权文书所载原则对

国内法进行修订。2003 年《儿童保护法》、2010 年《少年和家事法院及少年和家

事法庭程序法》和 2007 年《残疾人赋权法案》都属于这类立法。 

3. 我们是 2013-2015 年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促进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执行局成员，并担任 2012-2015 年妇女地位委员

会成员。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我们努力在联合国框架内促进妇女儿童权利、发

展与赋权合作，包括倡导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零容忍。作为儿基会和妇女署区

域办事处的东道国，我们支持这两个组织努力协助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执行关于妇

女儿童的各项方案。 

4. 我们支持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保护儿童和妇女的权利，如大会、人权理事会

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5. 我们主张将人权、平等和以人为本的方法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指导原

则。 

倾听：在不同意见者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一个具有开放心态的国家 

6. 我们倾听所有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关于人权问题的意见，同时考虑到这些国家

的具体国情，倡导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合作，维护所有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

家的利益，解决它们的关切。 

7. 我们加入了九个国际人权文书的七个，并且正处于批准第八个文书的过程

中。我们将高度重视有关条约机构的意见和建议，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 

8. 我们重视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的互动，致力于改善人权状况。 

http://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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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支持人权领域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 

9. 2010 年，泰国成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此后我们每年提出加强人权领域技术

合作和能力建设的决议。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并且有各区域国家参与

为共同提案国。 

10. 我们支持促进和分享国际人权文书执行情况方面的经验、汲取的教训和良好

做法，包括与联合国各区域办事处合作举办区域会议和讲习班。 

11. 我们已经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出自愿捐助，以帮助在各个国

家执行人权方案。我们也向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做出自愿捐助，以

促进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人权方面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 

12. 我们在国内外促进人权教育。 

泰国对人权的承诺和保证 

13. 在国家一级，泰国保证： 

 完成加入成为《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内程序，

并撤回我们对《残疾人权利公约》关于残疾人行动自由和国籍问题的第

18 条的解释性声明 

 考虑联合国人权机制为改善该国人权状况提出的各项建议，包括普遍定

期审议、以及泰国所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条约机构以及特别程序任务负

责人的建议 

 研究废除死刑的可能性 

 促进政府机构与民间社会就改善该国人权状况进行对话 

 促进建立一个包容社会，让残疾人和老年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对

社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支持对执法官员进行人权教育和培训 

 促进穷人的权利，特别是通过全民医疗保险和其他方案，让他们享有健

康和体面工作的权利 

 努力修改国家立法和条例，以确保履行根据国际人权文书所应承担的义

务 

 促进建立一个以容忍以及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为指导原则的社会 

 确保所有人不受歧视地获得诉诸法律的机会，继续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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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法治、善治、透明度和打击腐败，确保人权和所有人的福祉 

 制定和实施第三个泰国国家人权计划 

14. 在区域一级，泰国将： 

 与邻国和区域各国合作，除其他外，通过发放奖学金，进一步促进人权

教育 

 鼓励区域人权机制间合作 

 在自愿的基础上，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国家合作，促进人权领域的技

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关于儿童权利、妇女和残疾人的权利 

 提高对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的原则和重要性的认识 

 与其他国家合作，处理跨国犯罪，特别是贩运人口和走私人口，同时顾

及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和儿童的特殊需求 

15. 在国际一级，泰国承诺： 

 支持人权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以在无歧视的基础上改

善实际状况 

 促进通过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以非选择性方式审查所有国家的人权状

况，特别是执行已接受建议以及第一个普遍定期审议周期自愿捐款状况 

 与其他国家合作，根据有关国际人权文书，促进和保护人权，特别是妇

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 

 按照有关国际原则，促进消除暴力侵害儿童和妇女 

 促进和支持关于民主、法治和善治的国际对话 

 提倡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以促进相互理解、容忍、和平和尊重不同信

仰的环境 

16. 泰国希望采取下列行动，以提高人权理事会的效力： 

 倡导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强调所有国家包容性的参与人权领域的工作，

这是理事会成立以来的核心原则 

 应平等重视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

权利的工作 

 努力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在国家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之间促进建设

性合作，同时不损害任何一方的主权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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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理事会促进各国以及国家间和相关联合国机制间在人权领域技术

合作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 

 将人权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及联合国其他活动的主流。 

 


